


2026年海丰县水稻病虫害防控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三批）的通知》（海财农〔2025〕22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我县早造水稻病虫害防控工作，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提升病虫害防控组织化、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提高防治效率与效果，减少农业损失，确保粮食稳产增产，本项目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专业化防治组织实施统防统治，实现减药增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二、绩效目标
采用植保无人机进行“三虫两病”等重大病虫害全程防控服务，实施水稻病虫害防治3.7万亩次，项目区水稻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生物防治覆盖率20%以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达100%，群众满意度85%以上。
三、主要内容与实施方式
1.服务组织遴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如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遴选一家具备合法资质、技术力量强、服务经验丰富、信誉良好的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承担本项目任务。遴选过程需严格规范，留存相关记录。
2.服务内容与标准：
防治对象：重点针对早造水稻“三虫两病”（具体虫害、病害种类依据当年县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预警情报确定，通常包括稻飞虱、稻纵卷叶螟、钻蛀性螟虫、稻瘟病、纹枯病等）开展统防统治。
防治方式：采用植保无人机飞防为主的高效施药技术。
作业模式与要求：项目总作业量为3.7万亩次。服务组织须根据县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治指导意见，对项目区内约定的水稻田，按照“每亩田实施3次飞防作业”的服务模式进行精准防控。即项目总补助资金对应的防治服务，可覆盖一定面积的水稻田完成一个生长季的3次关键期防治（总作业次数=约定面积×3）。
补助标准：飞防作业补助按每次作业每亩（即每亩次）15元的标准执行。每亩水稻田完成3次防治服务的总补助为45元。本项目总补助资金为55万元，对应完成约3.7万亩次的飞防作业量。
3.项目验收与资金支付：
验收依据：服务组织需在作业完成后，提供完整、真实的项目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区详细的地块信息（地点、面积、农户信息、服务面积与次数约定等）。与服务对象（村集体、合作社或农户）签订的有效服务合同。经县农业农村部门认可的具体服务方案（含药剂方案、分次作业计划等）。能够清晰地反映每次实际作业区域、面积与时间的飞防作业轨迹记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凭证或记录。其他能够证明服务实施过程和效果的材料。
验收程序：由县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合同约定和上述材料，对防治作业面积（亩次）、作业质量、防治效果及包装废弃物回收情况进行实地核查与综合评估。验收合格后，出具验收意见。
资金拨付：根据验收合格意见，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将补助资金拨付至服务组织。
四、时间安排
准备阶段（2026年1月—2月）：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资金，启动服务组织遴选工作。
组织实施阶段（2026年3月—6月）：确定服务组织并签订合同；服务组织根据农情和指导意见，在水稻不同生长阶段的关键防治窗口期，分3次对目标田块组织实施飞防作业；同步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验收总结阶段（2026年7月—8月）：组织项目验收，核查材料，评估防治效果与满意度；完成资金拨付；整理归档项目资料；进行项目总结。
五、资金安排与支出预算
项目预计使用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55万元。项目资金构成、财政补贴的带动作用以及服务成本分摊情况的资金具体安排测算如下：

	项目资金安排测算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核心指标）
	测算依据/标准
	测算公式
	金额
（元/亩）
	说明

	1
	市场化服务全成本（A）
	按无人机飞防市场均价，含药剂+作业服务
	市场单价（40元/亩·次）×防治次数（3次）
	120.00
	单季常规标准

	1.1
	其中：农药成本
	市场常用药剂，按实际防治需求测算
	药剂单价（30元/亩·次）×防治次数（3次）
	90.00
	占A的75%

	1.2
	其中：无人机作业成本
	含飞手、设备折旧、燃油、管理等
	作业单价（10元/亩·次）×防治次数（3次）
	30.00
	占A的25%

	2
	财政补助资金（B）
	项目专项补助，按作业次数补贴
	补助单价（15元/亩·次）×防治次数（3次）
	45.00
	总资金55万元

	3
	服务对象自筹（C）
	全成本与财政补助的差额
	C=市场化全成本（A）-财政补助（B）
	75.00
	农户承担部分

	4
	财政资金补贴比例
	财政补助占市场化全成本比重
	(B÷A)×100%
	37.5%
	补贴杠杆率

	核心测算结论
	1.资金构成：财政补助45元/亩（37.5%）+农户自筹75元/亩=市场化服务120元/亩；2.覆盖规模：55万元总资金可支持超1.23万亩水稻田（3.7万亩次作业）；3.执行说明：最终面积、作业量以合同及验收为准。


说明：
1.本表旨在展示项目资金构成与补贴政策。市场服务价格为当前市场调研估算均值，实际采购价格将以竞争性遴选程序最终确定的服务合同为准。
2.财政补助资金55万元将用于支付服务组织的作业补助，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服务组织需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足额、优质的药剂与飞防作业服务。
3.项目实施要显著降低农户自行防治的成本与劳动强度，提升防治效果与效率，推动病虫害防控方式的转型升级。
六、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由县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工作小组，负责项目的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验收考核。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工作顺畅。
2.技术保障：县农业农村局植保部门负责病虫害监测预警，制定科学防治技术方案与分次作业时间建议，指导服务组织合理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并对各次防治效果进行跟踪评估。
3.资金保障：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规范使用，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监督保障：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服务组织的遴选、各次作业过程、药品使用、废弃物回收及资金使用等环节进行全程监督。设立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对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行为严肃处理。
[bookmark: _GoBack]5.宣传引导：加强对“三次防治”统防统治模式意义、政策和成效的宣传，提高广大农户的认识和接受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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